鲁轻联人字[2010]7号
关于成立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
第四次代表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的通知
各市联社、协会、直属单位：
根据省政府2010年工作目标任务安排，拟定于今年召开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第四次代表大会（以下简称“四代会”），经研究决定，成立省联社“四代会”筹备领导小组。

组　长：钟苏华
副组长：柴本成、逄金华
成　员：刘长宪、任敏、刘宪法、周新瑞、张峰。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会务联络、材料与宣传、组织人事三个组。柴本成分管会务联络组，逄金华分管材料与宣传组，刘长宪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。
1、会务联络组：任敏、刘蓓、赵培恩。
联系人：任敏

联系电话：0531-82953590
手机：0531-86895678
2、材料与宣传组：刘长宪、周新瑞、李修德、赵吉民、曹庆生。
联系人：刘长宪

联系电话：0531-82953586
手机：13869137918

E_mail：qllcx@126.com
3、组织人事组：张峰、刘宪法、王鹏、王勇。
联系人：张峰

联系电话：0531-82947604

手机：0531-86812818

E_mail：zhangifeng@yahoo.com.cn

望各市联社和直属单位按照省联社统一部署，加强组织领导，积极开展工作，搞好配合，确保完成“四代会”筹备各项工作任务。各单位主要领导总负责，具体工作落实到人，并将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报“四代会”筹备办公室人事组织组（省联社人事处）。
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五日
鲁轻联人字[2010]8号
关于评选表彰全省轻工联社系统

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

各市联社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近年来，全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（以下简称轻工联社）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化改革，开拓进取，扎实工作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。为了迎接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，展示全省联社系统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，促进集体经济健康发展，进一步加强联社建设，更好地为轻工集体经济服务，省联社决定在全省联社系统开展“评先创优”活动，评选改革开放三十年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。评选表彰办法如下： 
一、评选范围和数量
（一）先进集体：全省各级联社及所属事业单位，共评选10个。

（二）先进工作者：全省各级联社及所属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，共评选40人，其中记二等功15人，记三等功25人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
1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贯彻、落实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认真执行《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》和《中小企业促进法》，为轻工集体经济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。

2、积极开展社务活动，在集体资产监督、管理、保值增值，努力巩固和发展互助合作事业，深化集体企业改革、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新途径等方面成效显著，有力促进当地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发展。

3、领导班子团结、务实、廉洁，富有创新精神，工作思路清晰，决策民主，具有较强的组织、管理、领导能力。联社机构健全，工作人员稳定。

（二）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

1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 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政治坚定，清正廉洁，模范带头作用突出。

2、业务素质高，职业道德好，具有奉献、敬业精神，发扬民主，团结协作，在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。

3、热爱集体经济，热心社务工作，热爱本职岗位，按照集体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开展各项工作，勇于实践和创新，在增强经济实力、发展集体经济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、所在单位进行推荐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5-7个工作日，推荐人选是单位负责人的，须征求纪检、监察等部门的意见。

2、所在地轻工集体经济管理部门负责审核。

3、省轻工联社组织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评选。
4、记二等功人员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。
四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的原则。在推荐评选中，要严格履行规定程序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推荐人选要经过职代会同意。

（二）坚持评选条件，确保质量。把政治表现、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准，确保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。

（三）坚持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。重点向长期在条件艰苦、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同志倾斜。

（四）推荐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要分别填写《山东省轻工联社系统先进集体审批表》、《山东省轻工联社系统先进工作者审批表》（获得奖励和荣誉的证书复印件）。请各市联社于2010年5月20日前将推荐报告和有关材料一式三份报省轻工联社人事处，并同时报送电子版。
（五）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济南市青年东路16号    邮编：250011

联系人：王鹏，王勇，电话：0531-82941774，

电子邮箱：zmhjwp@sina.com
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
抄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

山东省轻工纺织工会

鲁轻联人字[2010]9号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评选表彰全省轻工联社系统

优秀企业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市联社、行业协会、有关企业：

近年来，全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（以下简称轻工联社）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化改革，开拓进取，扎实工作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。为了迎接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，展示全省联社系统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，促进集体经济健康发展，进一步加强联社建设，更好地为轻工集体经济服务，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和省轻纺工会决定开展“评先创优”活动，评选表彰改革开放三十年山东省轻工联社系统优秀企业和先进个人。评选表彰办法如下： 
一、评选名称、范围和数量
（一）卓越贡献奖、突出贡献奖和优秀中小企业奖：参评范围为全省轻工联社系统企业、联社成员单位。其中，卓越贡献奖评选20个，突出贡献奖评选40个，优秀中小企业奖评选60个。授予获奖企业主要负责人“卓越贡献企业家”、“突出贡献企业家”和“优秀企业家”称号。
（二）先进个人：参评范围为全省轻工联社系统企业、联社成员单位在岗职工，共评选100名。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卓越贡献奖、突出贡献奖和优秀中小企业奖评选条件

1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依法经营，诚实守信，安全生产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为轻工集体经济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。

2、在以下某一方面成绩突出，为当地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：

（1）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强，努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，经济效益好，居各市或本行业前列。

（2）企业改制成效显著，努力转换经营机制，切实维护集体资产合法权益，积极探索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新途径。

（3）加强企业管理，优化组织结构，节能减排、环境保护等工作成绩突出。

3、领导班子团结、务实、廉洁，富有创新精神，决策民主，具有较强的组织、管理、领导能力。拥有高素质的干部职工队伍，具有过硬的技术本领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，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全面发展。
企业主要负责人热爱集体经济，热心社务工作；善于经营和管理，勇于实践和创新，市场开拓意识强；关心职工生活，廉洁自律，具有较强的敬业奉献精神、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4、其他条件

卓越贡献奖：连续10年以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，在全省同行业中名列前茅，无安全生产重大责任事故。

突出贡献奖：连续5年以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，无安全生产重大责任事故。

优秀中小企业奖：2007年以来，生产和经营规模发展迅速、成长性显著的中小企业。
（二）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1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认真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政治坚定，清正廉洁，模范带头作用突出。

2、热爱集体经济，热心社务工作，热爱本职岗位，按照集体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开展各项工作，勇于实践和创新，努力增强企业实力，发展集体经济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。

3、在以下某一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：
（1）爱岗敬业，文明诚信，品德高尚，威信较高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
（2）职业技能或传统技艺高超，获得较高荣誉，发挥传、帮、带的作用。

（3）积极开展科学研究、技术创新和改造，推广新产品、新材料、新工艺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，取得较好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（4）加强企业管理，完善规章制度，推行管理标准化和品牌战略，取得较好经济效益。

（5）参与抢险救灾、保护国家集体和人民财产等重大事件表现突出，取得突出成绩。

（6）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、所在单位进行推荐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5-7个工作日，推荐人选是单位负责人的，须征求纪检、监察等部门的意见。

2、所在地轻工集体经济管理部门和工会负责审核。

3、征求相关协会的意见。

4、省轻工联社会同省轻纺工会，组织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评选。

四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坚持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的原则。在推荐评选中，要严格履行规定程序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推荐人选要经过职代会同意。

（二）坚持评选条件，确保质量。把政治表现、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衡量标准，确保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。

（三）坚持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。重点向长期在条件艰苦、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同志倾斜。

（四）推荐的优秀企业和先进个人要分别填写《山东省轻工联社系统优秀企业审批表》、《山东省轻工联社系统优秀企业家审批表》和《山东省轻工联社系统先进个人审批表》（获得奖励和荣誉的证书复印件）。请各市联社、协会和有关企业于2010年5月20日前将推荐报告和有关材料一式三份报省轻工联社人事处，并同时报送电子版。
（五）联系方式：

地址：济南市青年东路16号    邮编：250011

联系人：王鹏、王勇，电话：0531-82941774

电子邮箱：zmhjwp@sina.com

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    山东省轻工纺织工会
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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